113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人事室工作報告  113.8.29
一、新進人員：
(一)介聘調入教師：
	編號
	姓名
	任教科別
	前服務學校
	到職日期

	1
	陳姿穎
	公民與社會
	華南高商
	113年8月1日


(二)委託全國教甄分發本校教師：
	編號
	姓名
	任教科別
	前服務學校
	到職日期

	1
	陳韋螢
	國文科
	臺東高中代理教師
	113年8月1日


(三)代理教師：
    1、113學年度再聘代理教師：

	編號
	姓名
	任教科別
	再聘次數
	代理性質
	到職日期

	1
	吳昭彥
	歷史科
	第2次
	懸缺
	113年8月1日

	2
	陳欣之
	地理科
	第2次
	懸缺
	113年8月1日

	3
	邱楚芸
	體育科
	第2次
	懸缺
	113年8月1日

	4
	楊舒涵
	體育科
	第1次
	懸缺
	113年8月1日

	5
	陳逸群
	輔導科
	第1次
	非山非市缺
	113年8月1日


    2、113學年度甄選錄取人員：

	編號
	姓名
	任教科別
	代理性質
	到職日期

	1
	陳盈蒨
	國文科
	懸缺
	113年8月7日

	2
	嚴淑菁
	英文科
	懸缺
	113年8月7日

	3
	陳亭諠
	英文科
	侍親留職停薪缺
	113年8月1日

	4
	郭雲英
	英文科
	出國留職停薪缺
	113年8月1日

	5
	周富景
	數學科
	懸缺
	113年8月1日

	6
	林柏興
	數學科
	懸缺
	113年8月1日

	7
	林意瑋
	美術科
	懸缺
	113年8月1日


(四)職員：
	編號
	姓名
	職稱
	前服務機關學校
	到職日期

	1
	鄭妃玲
	幹事
	新化高中
	113年5月1日

	2
	陳信螢
	書記
	桃園大溪區公所
	113年6月17日


(五)計畫人力：

	編號
	姓名
	職稱
	前服務機關學校
	到職日期

	1
	張主超
	學創人員
	
	113年8月1日

	2
	胡文輝
	學創人員
	
	113年8月5日


二、離職人員：

	編號
	職稱
	姓名
	離職原因
	離職日期

	1
	代理教師
	鄭正隆
	代理期滿
	113年8月1日

	2
	代理教師
	藍紹順
	代理期滿
	113年8月1日

	3
	代理教師
	王敏杰
	代理期滿
	113年8月1日

	4
	代理教師
	馮韻如
	代理期滿
	113年8月1日

	5
	代理教師
	沈啓文
	代理期滿
	113年8月1日

	6
	幹事
	徐千惠
	調校
	113年4月1日

	7
	書記
	董峪誠
	調校
	113年4月1日

	8
	運動防護員
	高靖雯
	辭職
	113年8月1日


三、留職停薪人員：

	編號
	職稱
	姓名
	留職停薪原因
	留職停薪期間

	1
	教師
	黃于修
	侍親
	1130801-1140731

	2
	教師
	陳佳文
	出國協助友邦
	1130801-1140731


四、回職復薪人員：
	編號
	職稱
	姓名
	回職復薪原因
	回職復薪日期

	1
	教師
	陳亞妤
	留停期滿
	1130801


五、兼行政職務異動人員：

	編號
	異動職務
	卸任人員
	新任人員

	1
	教學組長
	朱庭君教師
	陳韋螢教師

	2
	體育組長
	洪金昌秘書代理
	薛雲道教師

	3
	生活輔導組長
	陳俊男教官
	張力中教師


七、工作報告
(一)112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案(含教官)將於113年8月30日開會審查後報送國教署審核。

(二)112學年度專任運動教練成績考核已於113年8月28日報送體育署審核。
(三)113學年度教師初聘、續聘已辦理完成並製發聘書。

(四)113學年度代理教師初聘、再聘已辦理完成並製發聘書。
(五)113學年度教師兼行政及導師已辦理完成並製發聘書。
(六)113學年新進教師敘薪(含代理教師)已辦理完成。
宣導事項
（一）票選113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及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將於會後辦理，請全體專任教師於會後領取選票完成投票，投票截止後，再請教師會協助開票作業。
（二）113學年度第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，請同仁於9月27日(星期五)前提出申請，申請表格將置於本室網頁，請自行下載使用。
（三）112學年度第2學期進修學分補助費，請同仁於10月底前提出申請，申請表格將置於本室網頁，請自行下載使用。
    (四) 教育部109年11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126278B號令：核釋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認定參考基準，臚列如下：

       1.不遵守上下課時間，經常遲到或早退者。

       2.有曠課、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，經勸導仍無改善者。

       3.以言語羞辱學生，造成學生心理傷害者。

       4.體罰學生，有具體事實者。

       5.教學行為失當，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益者。

       6.親師溝通不良，可歸責於教師，情節嚴重者。

       7.班級經營欠佳，情節嚴重者。

       8.於教學、訓導輔導或處理行政過程中，採取消極之不作為，致使教學無 效、學生異常行為嚴重或行政延宕，且有具體事實者。

       9.在外補習、不當兼職，或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者。

       10.推銷商品、升學用參考書、測驗卷，獲致利益者。

       11.有其他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者。
    (五) 教師及公務人員參加研究所碩、博士班進修者，請確實依照下列步驟辦理，以維護個人權益。

       1.第一步驟：考試或申請入學前，先填寫進修申請書，並檢附簡章或申請入學相關文件，經學校同意後再參加考試或申請入學。

       2.第二步驟：考試或申請入學錄取後，務必以書面檢附錄取通知書送交人事室造冊列管，申請部分辦公時間公假進修人員，應以書面提出公假進修申請程序，並至雲端差勤系統完成請假程序。

       3.第三步驟：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者，應於取得畢業證書時，立即以書面向人事室提出申請改敘薪級程序。
    (六) 「公教人員退休撫卹試算系統」新增「一般人員使用退休試算作業」功能，並自113年7月6日上線。旨揭功能需由學校人事人員為同仁設定使用權限，凡經設定為可自行試算之教職員，透過「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Data)」之「可退休日查詢」功能點選「退休試算」鈕，即可試算包含預計退休日、可支領退休金方案等。如有需求者，請洽人事室開通使用權限。
    (七) 教師兼職除相關法令規定隨職務異動或當然兼職者外，應事先提出申請，並經學校書面核准。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，應重行申請。校外從事補習、家教之教學活動，仍不得為之。學校應就教師申請兼職建立校內審核管理機制進行實質審核；違反本辦法規定之案件，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其他會議進行審議。違反兼職規定期間所支領之兼職費，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。
    (八)預訂於114年2月1日退休之教師，請於113年9月30日前檢附退休報告及相關證件向人事室提出申請，公務人員請於退休前三個月提出申請。
    (九)未兼行政教師寒暑假期間出國已由申請制改為報備制，於雲端差勤系統填寫報備單即可，學期中出國仍應依規定提出申請。
